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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关于医用防护物资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遂宁市迪枫服装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医用防护物资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拟投资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70万元。占地面积18000.02 m2，新建厂房19000平方米，建立各类防护服、隔离衣、无纺布制品、针纺织品、面罩、口罩、塑料制品、塑料包装袋、锐器盒等生产线，配套引进各类生产设备300余台，预计形成年产250万件/套的生产及加工能力。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上同意该报告表结论。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生活污水
及软水制备废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管网排入船山区应龙污水处理站处理。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处置措施。废环氧乙烷、注塑、压延、吹膜、印刷废气经密闭收集或集气罩收集，进入一套“水吸收+干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一根15 m高排气筒（DA001）排放。天然气锅炉配套设置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通过8 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处置措施。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采用减振、消声、厂房隔声等措施治理噪声。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废处置措施。废边角料、不合格产品、废油墨桶、废包装分类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废反渗透膜交由厂家回收。灭菌废液、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含油抹布及劳保用品、废润滑油桶分类收集于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由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置。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暂存间、水喷淋塔区采取重点防渗；化粪池、一般固废暂存间进行一般防渗。
三、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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